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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水 学 院
院政发〔2019〕42 号

衡水学院

关于印发经费审批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单位：

《衡水学院经费审批暂行规定》已经 2019 年 7 月 4 日党委

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衡水学院

2019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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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学院经费审批暂行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财务管理，规范经费审批行为，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根据责权统一的原则，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

规定。

一、基本原则

1.实行责权统一原则。谁审批、谁负责，责任到人。

2.严格执行预算原则。经费审批要严格执行年度预算，强化

预算约束，不得随意改变经费使用方向。

二、审批权限

1.校级领导及各单位负责人在各自审批权限内实行“一支笔”

审批制度，不得代批超出职责范围的经费。

2.行政教辅单位一次性支出 5000 元以下的，由单位主要负

责人审批,5000 元以上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报领导审批；5000

元以上（含 5000 元），20000 元以下的需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20000 元（含 20000 元）以上，100000 元以下的还要报分管财务

校领导审批；100000 元（含 100000 元）以上还需报校长审批或

由校长提交集体研究决定。

3.教学业务费一次性支出在 10000 元以下的由二级学院党

政负责人根据其分工职责范围进行审批,一次支出 10000 元以上

的需党政联席会研究后再报领导审批；10000 元以上（含 10000

元），30000 元以下的还需报分管教学校领导审批；30000 元（含

30000 元）以上，100000 元以下的还需报分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

100000 元（含 100000）以上还需报校长审批或由校长提交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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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决定。

4.公共教学部、教务处、科研处执行教学单位审批权限。

5.科研项目经费执行教学业务费审批权限，所有科研项目经

费报销需科研处审核项目经费额度。

6.学校预算预备费300000元以下由校长审批；300000元(含

300000 元)以上，500000 元以下重大事项由校长提交校长办公会

议研究决定；500000 元以上（含 500000 元）重大事项提交学校

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

7.各单位行政负责人及书记因公出差的差旅费，由单位负责

人互相审核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校级主要领导因工作需要发生

的差旅费、会议费、办公费等，由办公室主任审核。

8.到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出差人员在不影

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当选乘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确

需乘坐飞机的，需提前申请，由财务处长核准。

三、审批责任

1.各单位经费支出应当合理、合法，凭据应当齐全完备，必

要时要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

2.经办人对票据来源、内容符合性、金额的真实性负责；二

级单位审批责任人对所审批的经费支出项目的必要性、真实性和

规范性负责；校领导根据审批权限，对大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负

责；财务处对报销票据形式、审批程序、执行预算的合规性负责。

3.各单位应严格执行预算，不审批没有预算的支出，不审批

超预算的项目支出和跨预算项目的支出。

4.合理使用本单位年度预算经费，通过财务经费查询系统，



及时掌握经费的运行状况。

5.经费审批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规定擅自审批或越权

审批经费的，以及对审批的经费监管不力，造成经费流失或重大

损失的，有关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其他规定

1.年初虽未列入预算、但因需要必须在本年度支付的经费，

必须按照预算管理的程序进行预算调整后按以上规定办理审批。

2.分管校领导因事本人不能进行审批的，必须书面委托其他

校领导行使经费审批权，并经学校主要领导批准后报财务部门备

案。各单位负责人因事本人不能进行审批的，必须书面授权委托

本单位其他负责人行使经费审批权，并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报财

务单位备案。

3.各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和

学校规定，不得将单项支出金额化整为零，逃避审查和财务监督。

4.各级审批人员不得审批本人经办的业务或将本人经办业

务假借他人经办后由本人审批。一经查出，按有关纪律处理。

5.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衡水学院经费审批暂行规

定》（院政发〔2014〕3 号）废止。

6.本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衡水学院办公室 2019年 7月 11日印发


